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現金股利領取方式登記表

一、欲選擇將現金股利直接匯入以下銀行帳戶之股東，請就下列銀行擇一填
寫並以股東本人帳號為限。

二、若無銀行帳號者或採郵寄支票及原登記帳號無誤者，不須將此通知書寄
回。

三、如因資料不符遭致退匯，或要採匯款(新增)但未寄回本申請書者，一律
依原留通訊地址郵寄抬頭劃線禁止背書轉讓支票。

四、本申請書請填妥蓋章後於 94年6月28日前寄達本公司。
五、現金股利在50元（含）元以下者本公司另寄領取通知書，並請親自領
取。

六、原登記資料無誤且不變更者不須寄回。

貴股東惠鑒：
一、為便利 貴股東領取增資股票，特實施全面帳簿劃撥方式辦理配發，劃撥作業辦法如下：(請擇
一辦理)
甲. 帳簿劃撥，且集保帳號無誤者， 。
乙.同意帳簿劃撥，但無集保帳號或集保帳號擬變更者，請於乙欄填寫新帳號並蓋原留印鑑寄
回。

二、凡同意參加帳簿劃撥配發股票之股東，本公司即於該項股票發放日(上市日期)之當日劃撥入 貴
股東指定之「集保」帳戶。

三、 貴股東若為非居住者(指華僑、外國個人及外國法人股東港澳地區大陸人士)不論採帳簿劃撥或
領取現股者，盈餘配股應先繳交所得稅款〔郵寄辦理者，請以抬頭“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郵政匯票、台支(勿以現金)繳納〕，外僑自然人如在台已居住滿183天者，請提示入出境管理
局出具之出入境紀錄證明單，方可比照本國人標準課稅。

四、依證期局規定自89年1月起，信用交易融資買進及其抵繳之股票，其無償配股股率達 以上，
該權值新股應作為融資擔保品，將逕行以集保劃撥方式轉撥至授信機構融資專戶作為擔保品，
不得領取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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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銀行代號及帳號位數如下：
002 農民銀行 (11位) 006 合作金庫 (13位) 010 華僑銀行 (14位) 017 中國商銀 (11位)
003 交通銀行 (12位) 007 第一銀行 (11位) 012 台北富邦銀行 (12位) 051 台北國際 (13位)
004 台灣銀行 (12位) 008 華南銀行 (12位) 013 國泰世華 (11位) 700 郵 匯 局 (14位)
005 土地銀行 (12位) 009 彰化銀行 (14位) 016 高雄銀行 (12位) 822 中國信託 (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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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使用規則摘要
一、股東親自出席者，不得以另一部份股權委託他人
代理，委託書與親自出席通知書均簽名或蓋章者
視為親自出席，但委託書由股東交付徵求人或受
託代理人者視為委託出席。

二、委託書之委託人、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依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及公司法
第一七七條規定辦理。

三、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者，應使用本公司印發之委
託書用紙，且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
一人為限。

四、請詳填受託代理人戶號、姓名、身分證字號、住
址。受託代理人如非股東，請於股東戶號欄內填
寫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五、徵求人除信託事業或股務代理機構外，其代理股
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六、非屬徵求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受託人數不得超
過三十人，若其受三人以上股東委託者，其代理
之股數除不得超過其本身持有股數之四倍外，亦
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三。

七、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填具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
姓名。但信託事業受委託擔任徵求人，及股務代
理機構受委任擔任委託書之受託代理人者，得以
蓋章方式代替之。

八、徵求人如為信託事業、股務代理機構，請於股東
戶號欄內填寫統一編號。

九、股東接受他人徵求委託書前，應請徵求人提供徵
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資料，或參考公司彙
總之徵求人書面及廣告資料，切實瞭解徵求人與
擬支持被選舉人之背景資料及徵求人對股東會各
項議案之意見。

十、徵求人除已於書面及廣告資料上說明徵求委託書
之目的係為解任董事或監察人外，其徵得之委託
書不得作為提出或參與表決解任董事或監察人之
用。

十一、股東、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應於出席股東會
時，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十二、違反委託書使用規則，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十三、委託書最遲應於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股務代
理機構：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台北巿重慶南路一段二號五樓)。

十四、法人指派代表人出席時，請檢附加蓋原留印鑑
之指派書。

十五、股東欲撤銷委託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日三
天前，完成書面通知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並取
回委託書及書面通知被徵求公司，徵求人(受
託代理人)應彙整撤銷委託之股東明細表於股
東會前送達被徵求公司或其股務代理機構。

印 鑑 卡 填 寫 須 知
貴股東惠鑒：
一、請核對左列「股東印鑑卡」列印資料，於「留存印鑑」欄加
蓋印鑑(未成年股東另應由父母加蓋雙方印鑑；或由父母雙
方簽立同意書由一方代表蓋印留存者，方得僅留存一方印
鑑)，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成年股東未領有身分證，
得以戶口名簿影本代替，另免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一
份寄回，以保障您權益之行使。

二、電腦列印之股東印鑑卡內容如有不符或地址變更，敬請於原
處自行訂正並加蓋印鑑，並請股東自行填寫身分證字號及出
生日期俾憑更改存檔資料。


